
四川大学科技成果所有权权属认定办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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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院代表学校与成果完成人签署《赋予

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协议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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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陆科研院网站下载《四川大学科技成果确权审批

表》双面打印后填写完整，随附相关证明材料。 

科研院负责办理科技成果权属分割手

续，并进行登记备案。 

终止确权 

学校授权科研院与成果完成人及利害关系

人共同组织异议仲裁专家组协调解决或共

同委托有资质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。 

科研院组织确权小组，按照科技成果所有权权属比例认定规

则评审确认成果完成人享有的科技成果所有权权属比例。 

学院（所、中心等）审核，提出初步建议方案。经资产处、

设备处、后保部审核后，交科研院行政楼 341 办公室。 

科研院对确认的科技成果所有权权属比例进行校

内公示，公示期 15 日。 

终止确权 

成果完成人代表签署《四川大学科技成果所有权

权属认定结果确认书》 
 


